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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生緩徵業務學校應行辦理及注意事項，敬請轉知所

屬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相關法規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學生申請緩徵，依兵役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、免役禁役緩

徵緩召實施辦法第11條第1項等規定，學校應依學生戶籍

地分別繕造申請緩徵學生等相關名冊，函送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核定。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其同等以上學校在

校之學生，已達19歲以上兵役年齡，依法申請緩徵，除依

「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」第四章緩徵規定，其申請

緩徵作業程序，並由貴部訂定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

請緩徵作業要點」，據於執行。爰役男在學緩徵，關係在

學學生就學權益，對於應行辦理緩徵或緩徵原因消滅之學

生，學校應依相關法令及函釋規定，確實辦理。

二、有關學生緩徵業務學校應行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學生申請緩徵：

１、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在學學生，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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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年齡在19歲以上，除已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徵兵檢

查會判定免役體位者外，均應申請緩徵。但年滿19歲

，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三年級，當年6月即將畢業者，

得免申辦。

２、對於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，依學生戶籍地(直轄市

、縣〔市〕及鄉〔鎮、市、區〕別)分別繕造「申請緩

徵學生名冊」，於註冊截止之日起1個月內送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。

３、現有或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生，在學期間應申

請緩徵，惟持有國外學歷返國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

原等級之學校者，不得緩徵。

(二)延長修業年限：

１、依學生戶籍地(直轄市、縣〔市〕及鄉〔鎮、市、區

〕別)分別繕造「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」，於次學期

註冊截止之日起1個月內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

定。

２、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，由學校逐學年或逐學期繼續

辦理緩徵。

(三)學生已收受徵集令，惟因下列因素申請暫緩徵集，由學

校開具「學生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」，交由學生本人

、戶長或其家屬持向戶籍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轉

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申請緩徵。

１、經完成註冊且合於緩徵要件(無緩徵作業要點第7點第

1項各款規定不得緩徵)，因學校申請緩徵學生名冊、

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正在辦理中者，本證明書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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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為開具後3個月內。

２、應屆畢業生因故未畢業而仍具有學籍者，本證明書有

效期限至次學期註冊截止之日起1個月止。

(四)學生休學、退學、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：學校應於學

生離校之日起30日內繕造「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

」，通知其戶籍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廢止其緩徵

核准。

(五)非應屆畢業時間之學生畢業離校(即應屆畢業學生或延

長修業年限學生提前畢業)，仍請學校造送離校學生緩徵

原因消滅名冊函送役政單位辦理。

(六)學生復學、轉學或轉系(科)而影響原核准修業年限者，

均應重新辦理緩徵。

(七)上揭學生緩徵業務相關名冊、證明書，其格式及欄位內

容請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規定及

其附件辦理。其中「系科年級」欄位，系科請填註完整

全名，以利役政單位抽籤作業；「預定畢業日期」欄位

，請填註預定畢業之年6月30日，以利役政單位辦理役

男體檢時程等徵兵處理作業，避免耽擱畢業役男入營服

役時間。

三、應受現役徵集之在學學生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緩徵

：（一）肄業學校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。（二）入

學學籍未符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。（三）高級中等以

上學校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，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

等級之學校。（四）就讀大專校院以下進修學校年齡逾28

歲仍未畢業。（五）就讀前款以外學校年齡逾33歲仍未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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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。

四、另關於大專校院學生緩徵業務應行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就讀大學第一學年或五專第三學年學生，可於當年11月

15日前檢附學生證，向戶籍地之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提

出二階段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申請。

(二)經核准緩徵役男志願於專科以上學校在學寒、暑假期間

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時，仍受徵集。

(三)經核准緩徵之學生志願於寒、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

事訓練，訓練期滿結訓為後備役持有結訓令，或停止訓

練時在營時間逾30日，以已訓補充兵列管持有補充兵證

明書者，由學生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廢

止已核准之緩徵，學校得免造送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

名冊。

(四)前項役男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，已廢止其緩徵核准者

，依法得予緩召之後備軍人及補充兵，依規定辦理儘後

召集。

五、上述相關法規可至全國法規資料庫（網址：http://law.m

oj.gov.tw/）查詢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本部役政署（徵集組） 2015-06-22
10:27:32


